
        

华泰财险附加条件差异及限额差异条款 

请仔细阅读本批单条款，尤其是以下划线标注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内容。 

 

 

承保范围  

条件差异 / 限额差异  本批单提供的承保范围根据其条件适用，除非：  

A. 基础保险根据其条款适用于损失，或本应适用于损失，但在赔付判决，和解

或其他支出或费用（如果该支出或费用的赔付减少责任限额）用尽了责任限

额的情况下，则承保范围根据超额条款适用；或   

 

B.    基础保险根据其条款因为责任限额用尽以外的原因不适用于损失，而您已保

所有应有的特定保险，则承保范围根据条件差异/限额差异条款适用。 
 
 
超额条款 
 
 

 

根据本保险的所有条款，我们将给付超过下列保险的可用责任限额的损失部分： 

 

 控制认可的保险，包括该控制认可的保险的任何免赔额，自留额或自保额，

但仅限于本保险的责任限额尚未因该控制认可的保险的给付而用尽的部分；

或  

 

 基础保险（除控制认可的保险以外），包括该控制认可的保险的任何免赔额，

自留额或自保额。  

 

如果基础保险的可用责任限额： 

 

 因为给付判决，和解或相关的支出或费用（如果该支出或费用减少责任限额）

而减少，则本保险的赔付范围将降低至超过基础保险剩余的可用责任限额的部

分。 

 

 因为给付判决，和解或相关的支出或费用（如果该支出或费用减少责任限额）

而用尽，则本保险将代替基础保险为给付。 

 

 本条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的任何部分：  

A. 在基础保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无论该基础保险是否可用或可得赔付。 

B. 基础保险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损失承担无限责任和义务，无论该基础保险是否

可用或可得赔付。  

C. 基础保险如非因为给付判决，和解或有关的支出或费用（如果该支出或费用

减少责任限额）用尽责任限额，即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失。   

D. 前述 A., B. 或 C 描述的任何有关损失的支出或费用。  

 
 



条件差异/限额差异条款 
 
 

根据本保险的条款，我们赔付基础保险根据其条款的规定不承保的损失部分。   

 

本条款不适用于： 

A. 基础保险根据其条款所承保的损失的任何部分，无论是否： 

 

1. 基础保险有效并且可得赔付；或 

2. 基础保险的可用责任限额已经用尽。 

B. 因为基础保险本应适用，但由于其承保范围关于承保事故发生时间的限制而不

适用的损失。 

C. 与前述 A. 或 B.项描述的损失有关的任何支出或费用。 

 

本保险增加下列条款。 

预付或补偿 根据本保险的条款且在非认可的管辖地区内的共同义务条款适用时， 我们可以按

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预付或补偿 

 损失；及  

 附加给付。  

我们将在双方均接受的管辖地区内作预付或补偿给付。 

我们给付的最高限额为本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条款规定的金额。 

我们的赔付义务在相关的责任限额用尽时终止。 

 

 

责任限额  

减少责任限额的赔付 – 条件
差异 / 限额差异 
 

任何根据  

 本附加条款；或 

 任何控制认可的保险； 

对于损失的赔付，均将减少本保险责任总限额。 

我们依据调查、辩护及赔偿条款和附加费用条款给付的金额不影响本保险的责任限

额。 

本保险或任何控制认可的保险的可用责任限额一旦用尽，您必须迅速偿还我们或任

何控制认可的保险的保险人所作的额外给付，除非我们另有其他授权。  

 

  

 

一般条款  

强制认可的保险 本保险不作为在任何管辖地区内的强制认可的保险的替代保险，无论本保险是否在

该管辖地区内符合成为强制认可的保险的条件或为有关机构承认作为强制认可的

保险的证明。 

基于本保险您应自行承担义务向本公司，本公司建议的保险人，或任何其他保险人
安排您的强制认可的保险。 

除非另有约定，如果您未另行安排强制认可的保险，我们将视作您已作出该等安排，

并在此基础上承担我们的保险责任。 

 



 
控制及合作 

 

在我们与您或其他被保险人就本保险承保的某一情况，索赔或诉讼进行咨询时，如

果该情况，索赔或诉讼发生在非认可的管辖地区内，或我们不为索赔或诉讼权利进

行辩护的任何地方，我们保留控制调查、辩护、赔付或追偿程序的权利。您或其他

被保险人有义务与我们就该等程序提供合作。 
 

 

发生索赔、诉讼或其他损失状
况时的义务  – 条件差异 / 
限额差异的承保范围  

如果发生任何情况，索赔或诉讼，您或其他被保险人应执行下述 1., 2. 及 3. 项

的义务。 

1. 将发生的情况通知我们，或我们授权接受通知的下述任何个人或机构。 

您必须在位于本保险单签发国的公司总部的执行长，风险经理或保险经理知

悉情况，索赔或诉讼后尽快通知我们。 

任何其他被保险人必须在其位于本保险单签发国的公司总部的执行长，风险

经理或保险经理知悉情况，索赔或诉讼后尽快通知我们。 

然而，如果您或其他被保险人是个人或合伙，您必须在您或其他合伙人知悉

情况，索赔或诉讼后尽快通知我们。 

 您或其他被保险人必须将通知送交： 

a. 我们； 

b. 我们在本保险单签发国的授权代理； 

c. 本公司保险集团的其他成员公司；或 

d. 任何授权联络人。 

有关本保险的所有承保范围，向前述 b., c. 或 d.中列明的个人或机构作出

情况，索赔或诉讼的通知将视为已基于本保险直接向我们通知了情况，索赔

或诉讼，无论该通知系基于本保险或任何控制认可的保险所提出。 

2. 根据组成本保险的各个保险有关损失条款提供详情。 

3. 必要时，请联系我们在美国的国际理赔单位： 

Chubb Group of Insurance Companies 

One Financial Center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件：mcu@chubb.com 

传真： 1 877 200 5202 

电话：    1 877 200 5200 

  
列名第一位的被保险人 – 条
款差异 / 限额差异承保范围 

承保明细表上列名第一位的被保险人的个人或机构应为投保人，负责缴付保险费。

投保人应代表所有的被保险人提出或接受终止或不续保的通知，并接受本保险应退

还的保险费。 

此外，我们将所有损失及其承担何种给付支付予列名第一位的被保险人，无论列名

第一位的被保险人对于其他人的义务。我们对于列名第一位的被保险人对于赔付运

用的适当性不负责任。如果我们对于列名第一位的被保险人以外的其他被保险人提

出给付，视为对列名第一位的被保险人给付。我们对于某一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但对

其他被保险人有利的情形也不承担责任。  

 



在非认可的管辖地区内下或我
们不执行辩护义务地区的共同
义务 

对于发生在非认可的管辖区域内或我们不行使辩护的索赔或诉讼区域内，本保险承

保的情况，索赔或诉讼，我们将咨询您和其他被保险人。  

您或其他被保险人必须： 

1. 进行我们认为合理的调查，辩护或赔付； 

2. 就任何付款取得我们的同意；或 

3. 接受有关您的财产或在您照顾，监管或控制下的他人财产的损失或毁坏，或因

为财产损失或毁坏所导致的收入损失的和解；或 

4. 支付已获同意的给付。 

 

 

维持应有的特定保险 
 
 

如果应有的特定保险批单经签发成为本保险的一部分，兹经同意我们是基于您关

于作为应有的特定保险的基础保险所作的说明的信任而签发本保险单。  

您必须确保该保险（包括责任限额及其他条款）及其替代保险或续保保险： 

 完全有效并且将持续有效。 

  在没有我们同意的承保范围作出替代的情况下，不会被终止，不续保或解除。   

 未经我们同意，不会有重大改变。 

 未经我们同意，应与之前的承保范围实质相同。   

 持续为可用，无论任何被保险人或其他个人或机构是否存在财务困难。   

 除非因为给付判决，赔款或相关的支出或费用（如果该给付将减少责任限额），

不会被减少或用尽。 

未遵守本条款不会使本保险失效，但我们的义务或责任将不超过本条款已被遵守的

情况下我们应负的责任。 

如果应有的特定保险不再有效，您必须尽快通知我们。 

 

国有化保险扩展条款的事故，
索赔或诉讼通知 

A. 发生索赔、诉讼或其他损失状况时的义务条款，或本保险的个别承保范围中

修正或替代该条款任何部分的规范适用于我们基于任何国有化保险扩展条款

而提供的保险，但下述 B. 项中的情况除外。 

B. 对于本保险所有的承保范围，向政府控制的保险人或政府基金提出情况、索

赔或诉讼的通知，将不视为已向我们提出情况、索赔或诉讼的通知，或已向

我们授权接受该通知的机构提出通知，无论该通知是否基于由政府控制的保

险人或政府基金签发并且记载于本保险的国有化保险扩展条款的控制认可的

保险（“国有化保险”）。 

 



 
其他保险 

 

如果被保险人持有其他有效且可得赔付的保险，我们的责任限制如下。 

本保险是任何其他保险的超额保险，无论该其他保险是基础的，超额的，有条件的,

或其他性质的。 

如果是承保明细表记载的列明第一位的被保险人持有其他有效且可得赔付的保

险，承保其作为合资企业或合伙的合伙人或成员的责任，则本保险仅适用于该损失

赔偿责任超过该其他有效且可得赔付保险的可用责任限额的部分，而且该责任限额

并未超过本保险的可用责任限额。 

我们将仅赔付我们应分担的超过下列金额总额部分的损失金额： 

 在本保险不存在的情况下，所有其他保险应赔付的金额；加上 

 所有其他保险规定的免赔额与自保额的总数。 

 

 

 

定义  

认可的 认可的是指下列的保险合同： 

1. 由财产或损失风险所在地的政府基金或已获营业执照或经法律许可营业的保

险人所签发的保险合同；并且该保险合同 

2. 签发给您或其他被保险人；或 

3. 签发给保障您利益的某人（除了您或其他被保险人以外）。 

认可的不包括针对本保险承保明细表中记载的责任限额而特别购买的超额保险。 

 

授权联络人 授权联络人是指本公司保险集团成员公司以外的我们指定作为联络人的任何私营的

保险人，但仅限于我们授权的保险交易。 

 

强制认可的 强制认可的是指任何根据管辖地区当地的法律要求采用的认可的保险。 

1. 您的财产或您照顾、管理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或损害； 

2. 因为以上 1. 所导致的收入损失；或 

3.   邻居或承租人责任。 

 
控制认可的 控制认可的是指下列任何认可的保险： 

1. 我们或其他本公司保险集团的成员公司签发给您的； 

2. 任何授权联络人签发给您的；或 

3. 任何政府控制的保险人或政府基金签发给您的，但仅限于： 

a. 该保险及签发该保险的管辖地区已记载于国有化条款扩展条款；而且  

b. 在该管辖地区： 

(1) 法律禁止私营保险人营业；或 

(2) 法律禁止私营保险人经营您必须向政府控制的保险人或政府基金

投保的特定险种。 

 



 控制认可的也包括下列签发给您的认可的保险： 

1. 由我们，其他本公司保险集团的成员公司或任何授权联络人作为共保人而签发

的； 

2. 任何私营保险人（除了我们，其他本公司保险集团的成员公司或任何授权联络

人以外）作为我们，其他本公司保险集团的成员公司或任何授权联络人的共保

人而签发的；或 

3. 任何政府控制的保险人或政府基金作为我们，其他本公司保险集团的成员公司

或任何授权联络人的共保人而签发的。 

 
财务困难  财务困难是指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宣告无清偿能力，包括： 

 由州或联邦官员，政府机构或法院指派接管人，监督人，清算人，受托人，

重整人或类似人员接管，监督，管理或清算某一机构；或  

 机构进行重整程序中。  

 

独立订约认可的 独立订约认可的是指下列任何认可的保险： 

1. 除了我们，本公司保险集团成员公司或任何授权联络人以外的私营保险公司

签发的； 

2. 任何政府控制的保险人或政府基金签发的控制认可的保险以外的保险；或 

3. 非控制认可的保险。 

 
 
损失 
 
 

损失：  

 

A. 是指本保险承保而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伤害，损失或费用的损害赔   

偿；而   

B. 不包括因追偿或残值而扣减的金额。 

 
非认可的管辖地区 非认可的管辖地区是指我们不具备营业执照或未经法律许可签发保险单的管辖地

区或我们依当地法律或其他原因不得进行调查，和解或为某一情况，索赔或诉讼进

行辩护的管辖地区。 

 
其他保险 
 
 

其他保险是指任何提供本保险也提供的承保范围的保险，包括任何形式的自保或其

他机制。   

其他保险不包括基础保险或特别作为本保险的超额保险而购买的保险。 

 



其他非认可的 其他非认可的是指下列的保险合同： 

1. 由财产或损失风险所在地的政府基金或未获营业执照或未经法律许可营业的

保险人所签发的保险合同；及 

2. 签发给您或其他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或 

3. 签发给保障您利益的某人（除了您或其他被保险人以外）的保险合同。 

其他非认可的不包括 

1. 本保险合同；或 

2. 特别购买的本保险承保明细表中记载的责任限额的超额保险合同。 

 

应有的特定保险 应有的特定保险是指应有的特定保险明细表中描述的基础保险。 

 
基础保险  
 
 

基础保险是指：  

 

 控制认可的保险； 

 强制认可的保险； 

 独立订约认可的保险； 

 其他非认可的保险。 

 

  

 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